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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
委员会（FASB）发布有关每股收益的建议修订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08年 8月 7日发布了一份有关
《国际会计准则第 33号》（IAS 33）的建议修订的征求意见稿 —
《简化的每股收益》以征求公众意见。该征求意见稿与该准则同等
的美国公认会计原则（US GAAP）《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 128号
——每股收益》（FAS 128）的建议修订同时发布。上述两项修订
建议均为 IASB和 FASB持续趋同项目的一部分。 

在哪些方面实现趋同？ 
征求意见稿的结论基础承认，对于每股收益的分子（即，收益），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之间仍将存在差异。该征求
意见稿的目的在于消除有关确定分母（即，股份数量）的某些现存
差异，因为该等差异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解决并且可以在现行
及计划中的主要项目之外进行处理。 
征求意见稿计划实现以下趋同： 
• 确定基本每股收益中包含的工具的基本原则。征求意见稿建
议，只有给予（或视为给予）持有人享有或承担在当期发生的利
润或亏损份额的权利的普通股才应纳入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普
通股包括当前几乎不收取或只收取少量现金或其他对价就可以发
行的普通股。许多强制性可转换工具的会计处理将发生变更。根
据现行 IAS 33，在计算每股收益时，该等工具可能视为已转换
（即，股份已发行）而予以核算；然而根据征求意见稿，如果工
具的持有人没有立即进行转换的权利，将不能采用这种核算方
式，因为持有人并不享有或承担在当期发生的利润或亏损份额。
同时，在确定归属于普通股的收益金额时，主体应考虑第二类普
通股和持有人有权分享利益的工具的影响。 

• 对于要求主体以现金或其他并非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损益的金融资产回购其自身普通股的合同（例如，某些针对主
体自身权益的远期购买合同），其对计算每股收益的影响。征
求意见稿建议视同主体已回购股份来核算该等合同，从而造成发
行在外普通股数量的减少。这同时也适用于强制性可赎回的普通
股。如果拟购买的相关股份涉及股利的收取，则其可能导致金融
负债被视为持有人有权分享利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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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被分类为金融负债的持有人有权分享利益的工具，其对计算每股收益的影响。在确定收

益金额和普通股数量时，现行 IAS 33仅考虑那些被分类为权益的持有人有权分享利益的工
具。征求意见稿建议将该范围延伸至被分类为金融负债的持有人有权分享利益的工具（如果

此类工具并非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 

• 持有人有权分享利益的工具和两类普通股中稀释的每股收益的计算。征求意见稿建议，在确定
持有人有权分享利益的工具或第二类普通股转换为普通股是否具稀释性时，主体必须同时针对
转换发生与不发生两种情况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稀释的每股收益应反映稀释性最大的情况。 

在哪些方面予以简化？ 

征求意见稿建议，如果某项工具（或对于已与主合同分离的嵌入衍生工具，某项工具的部分）是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且可能导致未来普通股的发行或购买，则计算基本的每股收益
或稀释的每股收益时均无需对收益或股份数量进行调整。由于工具的公允价值已在当期收益中确
认从而影响当期的权益持有人，因而无需进一步调整收益或股份数量。该建议的会计处理变更与
下列项目相关：所有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32号》（IAS 32）未被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针对主体
自身权益的单独衍生工具；以及嵌入主体自身权益的转换期权无法满足权益定义的可转换债券。 

在确定期权、认股权证及类似工具是否具稀释性时，现行准则参考当期平均股价。征求意见稿建
议应使用期末股价，并同时明确在确定针对主体自身权益的远期出售合同是否具稀释性时，应使
用库藏股法（针对期权和认股权证应使用的相同方法）。 

征求意见稿建议删除有关确定远期购买合同或针对主体自身权益的签出卖出期权是否具稀释性的
指引。征求意见稿假设此类工具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工具，因而在计算每股收
益时无需作额外调整；或者假设是持有人有权分享利益的工具（如果金融负债是以赎回金额的现
值列报且拟购买的股份仍需支付股利）。 

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如果补充的每股收益采用不同于准则要求的收益金额进行披露，则可仅在
附注中披露而无需在综合收益表内列报。征求意见稿并未建议作出超出 IAS 33要求的额外披露。 

何时应用？ 
上述修订的建议生效日期尚未确定。IASB的项目计划预期将在 2009年下半年发布该准则的修订
版。IASB的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08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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